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5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规定和要求，北京

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名国成”）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评估，具体

情况如下：

一、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机构名称：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成立日期：2020年 12月 10日

（3）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4）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8号办公楼一座 9层 910单元

（5）首席合伙人：郑鲁光

2、人员信息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中名国成合伙人 95人，注册会计师 559人，签署

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323人。

3、业务规模

中名国成 2025年度收入总额为 50,162.85万元，审计业务收入为 37,502.10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为 8,964.51 万元。审计 2025 年上市公司年报客户家数 4

家，审计 2025年挂牌公司客户家数 233 家，主要行业为制造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二）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28日、2025年 5月 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和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同意续聘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

机构。



鉴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确保公司审计工

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同时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公司分别

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2026 年 1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同意聘任中名国成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

二、2025 年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

按照《审计业务约定书》，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其他执业规

范及公司 2025年年报工作安排，中名国成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 2025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同时对公司 2025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2025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等进行核查并出具了鉴证报告或专项报告。

经审计，中名国成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5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5年度合并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中名国成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同时，中名国成

出具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公司于 2025年 12 月 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在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中名国成就会计师事务所和相关审计人员的独立

性、审计计划、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报告出具时

间安排等事项与公司管理层和治理层进行了充分沟通。

三、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的评估

公司认为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

中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

按时完成了公司 2025年年报审计相关工作，审计行为规范有序，出具的审计报

告客观、完整、清晰、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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